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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恆春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107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5次行政會報紀錄 

時間：108年 6 月 24日(星期一)上午 12時 10分 

地點：本校行政會報室 

主席：蔡校長俊彥                           紀錄：洪淑麗 

出席：教務處吳主任明德、學務處張主任燕萍、總務處戴主任保安

(洪綺霞組長代)、實習處李主任依屏、輔導室王主任乃尹、

圖書館鄭主任怡婷(請假)、進修部蔡主任僑宗、黃主任教官

華軍(請假)、人事室潘主任東益(請假)、主計室蔡主任明學(組

員林劭遠代) 

壹、 列管案件執行情形報告：(略) 

貳、 工作報告：  

一、 教務處 

本校 108學年度前導學校工作計畫初審意見為修正後複

審，已於上週三召開修正計畫協調會，俟彙整修正計畫後

陳報。 

二、 學務處 

提案修訂本校導師聘任實施要點。 

三、 實習處 

(一) 與屏東科技大學合作 108學年度「產學攜手合作計畫-

實用休閒觀光專班」教育部來文核准設立。 

(二) 108年第二梯即測即評 154人報考，79人取得丙級證

照，及格率 51%。 

(三) 107學年度暑期公民營本校錄取教師共 49人次。本校辦

理之公民營，本校教師參加人數 15人。 

(四) 108學年度業界專家協同教學已核定通過。（電機科、資

訊科、餐技科、餐管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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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工業類（高雄高工，2職種）、商業類（中壢家商，5職

種 6選手）技藝競賽已完成第一階段報名。 

  主席裁示：  

一、 產攜班請持續推動辦理，本日與恆春鎮鎮長會談本校明年

度爭取與台灣自來水公司合作產攜專班事宜，如順利開

班將有利本校招生。 

二、 學生報考證照業務，請各科持續推動。 

三、 學生代表學校參加技藝競賽是一種榮譽，藉由參賽過程努

力學習，與實際參賽時獲得寶貴經驗，是學生改變契機

的難的體驗。 

參、 提案討論 

案由一：修訂本校導師聘任實施要點(102年 6月 27日經校務會

議修正通過版本)。 

提案單位：學務處 

說明： 

一、 要點第五條第二款「兼任本校行政工作(含導師、組長、

科主任、各處室主任)滿一學年者，其積分為一分。」提議

修訂為：「兼任本校導師工作滿一學年者，其積分為一分；

兼任本校行政工作(優質化教師、均質化教師、組長、科主

任、各處室主任)滿一學年者，其積分為一分。」 

二、 要點第八條第五款「若因免任人員過多，使聘任導師名額

不足時，得就輪休導師之積分最小者，依序聘任之。因本

條規定而暫緩輪休者，待暫緩輪休原因消失後再依序優先

輪休。」 

提議修訂為：「若因免任人員過多，使聘任導師名額不足

時，得就輪休導師之積分最小者，依序聘任之。因本條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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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而暫緩輪休者，待暫緩輪休原因消失後再依序優先輪

休；若輪休導師不足以補足導師缺額，得就免任人員之積

分最小者，依序聘任之。」 

決議：照案通過，並請提報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 

 

肆、 臨時動議： 無 

伍、 主席裁(指)示 

一、 時值學期末，請各單位檢核權管之業務或計畫是否完成，

如實習工廠、教室、學生活動、暑假須知，確實完成檢查。 

二、 本校 6 月 30 日辦理學生領培營，7 月 20-30 辦理公民營研

習，請同仁多參與關心並給予主辦單位協助及支持。 

陸、 散會(12時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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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恆春高級工商職業學校導師聘任實施要點 

                                                               102.06.27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依據 

    (一)教師法第十七條。 

    (二)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92年 10月 29日教中(二)字第 0920573462號函 

       辦理。 

    (三)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101 年 9 月 5 日教中 (二 )字第 1010516111 

     號函辦理。 

    (四)依本校教師聘約約定要項第四條規定辦理。 

    

二、目的 

   (一)落實導師責任制度，且使導師工作有所依循，並落實每位教師均負有輔 

       導及管教學生之責任，提升導師職務之榮譽使命。 

   (二)建立導師職務之任期、輪休、免任與聘任原則。 

   (三)以公正、公平、公開、透明之制度化原則，讓全體教師共同參與。 

 

三、聘任對象:凡本校專任教師，均有擔任導師之權力與義務。全體教師(含代理 

    教師)除[兼任行政工作人員]、[輪休人員]、[免任人員]之外，一率為導師 

    聘任之對象。。 

 

四、聘用任期 

   (一)導師之任期，原則上以帶該班學生至畢業為一個任期。 

   (二)自願續任導師者、中途接任導師者，或經協商調整班級導師者，均以帶 

       新班級至畢業為一個任期。該任期至少應為二個學期。 

 

五、導師積分計算方式如下 

   (一)擔任本校教師滿一學年者，其積分為一分。 

   (二)兼任本校行政工作(含導師、組長、科主任、各處室主任)滿一學年者， 

       其積分為一分。 

   (三)若積分相同者，以年齡較輕者為優先聘任對象。 

 

六、輪休原則 

   (一)年滿三十五歲擔任導師滿一個任期或連續累計滿三年之後，得輪休一 

       年。如再續任一輪滿三年者，得輪休二年，依此類推。 

   (二)連續擔任行政工作滿三年而離開行政職務者，得輪休一年。 

 

1 

七、免任原則 

   (一)一年內因病請假連續 28天以上有公立醫院或教學醫院證明需長期休養 

       者，當學年得以免任。 

   (二)服務滿 25年或年滿 50歲(以當年八月一日為基準)，不願兼任導師者， 

       得免兼導師。 

   (三)任期中出任行政工作者。 

   (四)因學校特殊需要或考量，經校長核定者。 

   (五)家庭有重大變故，經校長核定者。 

   (六)單親家庭，且育有國小三年級以下幼兒者。 

提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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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若因其他因素無法勝任導師職務者；或教務處排課有困難者，由學務處 

       會同教務處等相關單位協議以個案處理，經校長核定後得免兼導師職務。 

 

八、聘任原則 

   (一)導師之遴聘由「導師遴選委員會」負責相關業務之執行。 

   (二)委員會由教務主任、學務主任、人事主任、主任輔導教師、圖書館主任 

       實習主任、各科科主任、級導師代表和家長會代表組成（共計 13人）， 

       由學務主任擔任召集人，於每年五月以後召開遴選委員會議。 

   (三)委員會之決議事項，須經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二分之一 

       以上之決議通過後始得定案。 

   (四)凡輪休教師中自願兼任導師者，一律優先聘任；但自願人數超過總班級 

       數時，仍由學務處依實際需要遴選之。 

   (五)若因免任人員過多，使聘任導師名額不足時，得就輪休導師之積分最小 

       者，依序聘任之。因本條規定而暫緩輪休者，待暫緩輪休原因消失後再 

       依序優先輪休。 

   (六)導師獲聘之後，除非依[免任原則]，在一個任期中，不得中途辭兼導師 

       之職務。 

 

九、聘任程序 

   (一)每年五月下旬由學務處訓育組發放導師積分調查表，以為下學年導師遴 

       聘之參考。並徵詢自願擔任導師之同仁，優先聘任。 

   (二)由學務處依據[聘任原則]，參照各處室之意見。排定導師名單。 

   (三)綜合職能班之導師由輔導室遴選，交由學務處一併辦理。 

   (四)進修學校之導師由進修學校遴聘之。 

   (五)導師名單擬妥後，由學務處提交導師遴選委員會審核之。由遴選委員會 

       審核後，簽請校長核定聘任，並由人事室依權責核發導師兼職聘書。 

 

十、代理導師 

   (一)導師請病假、婚假、喪假、公假、公差假二天以內者或事假，請自行覓 

       妥該班之代理導師。 

   (二)導師請病假、婚假、喪假、公假、公差假二天（含）以上者或產假，可 

       自行覓妥該班之代理導師，或由學務處安排老師代理 

   (三)學務處安排代理導師，依下列原則輪流排之： 

    1. 以任課該班之專任老師優先、行政組長（含教務處、實習處）次之。 

    2. 以年紀較輕者優先。 

    3. 視當時狀況溝通協調，作彈性調整。 

   (四)代理導師期間必須遵守本辦法之規定，確實履行導師責任。 

   (五)代理導師期間有關授課時數、導師費等問題，依相關規定辦理之。 

 

十一、導師職責 

   （一）班級經營規劃與實施。 

   （二）導師時間之課程規劃與執行。 

   （三）班級事務、班級活動參與處理。 

   （四）學生學習與生活教育之輔導。 

   （五）協同處理該班個案認輔事項。 

   （六）處理班級偶突發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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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親師溝通。 

   （八）協助學生申訴事件處理。 

   （九）該班中輟生之提報及追蹤輔導事宜。 

   （十）適時紀錄填寫學生輔導資料。 

   （十一）應學校行政需求，針對特殊個案提供書面及口頭報告。 

   （十二）參與各處室相關行政會議。 

   （十三）協助及參與各處室相關之行政事務。 

十二、教師擔任導師工作，表現優異者，於每學期結束時，由學務處列舉事實簽 

      請獎勵。 

 

十三、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恆春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107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5次行政會報列管案件 

（A 解除管制 B 繼續管制） 

編

號 
決議事項 

主辦 

單位 
執行情形 

管考 

建議 
備註 

1 優質化計畫執行

進度。 

教務處 
 

項目 核定金額 執行金額 

(上週) 

執行金額 

(本週) 

經常門 920,000 
  782,655- 
  85.07% 

  840,272- 
  91.33% 

資本門 920,000 
907,406- 

   98.63 % 

907,406- 

   98.63 % 

B  

2 均質化計畫執行

進度。 

實習處 

107-2 

技職

再造

計畫 

項目 核定總金額 執行金額 本週執行率 上週執行率 

業師協同教學 284,775 236,234 82.95% 82.95% 

職場體驗 185,381 159,593 86.09% 86.80% 

實習實作材料費 199,773 199,550 99.89% 99.10% 

證照考試報名費 22,000 21,000 95.45% 95.45% 

總計 691,929 616,377 89.08% 89.29% 

107-2 

均質

化 

國境之南跨校特

色課程體驗計畫 

經常門 75,000 66,947 89.26% 77.01% 

資本門 145,000 141,840 97.82% 97.82% 

總計 220,000 208,787 94.90% 90.73%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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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決議事項 

主辦 

單位 
執行情形 

管考 

建議 
備註 

（一）職涯試探 

1.4/16（二）電子二甲-台南市尚邑科技有限公司與高雄銓祐科技有限公司 

2.4/17（三）資處一甲-台南國家網站及計算機中心 

3.5/01（三）餐管一甲、餐技一甲-蓮潭會館及可茵山可可莊園。 

4.5/15（三）餐管二甲 東方酒店 

5.5/20（一）電機二甲-台灣電力公司第 3核能發電廠 

6.5/21（二）電機二乙-台灣電力公司第 3核能發電廠 

7.6/11（二）、6/13（四）觀光科義大世界 

（二）均質化 

1.6/6（四）、6/14（五）餐飲科、觀光科辦理均質化研習活動 

3 原住民技職教育

計畫執行進度。 

圖書館 子計畫名稱 細部計畫名稱 執行摘要 
上周執行 

進度 

本周執行

進度 

經費 

執行 
完成時間 

107-2 

原住民技職

教育計劃 

 

 

輔導原住民學生技

術士技能檢定實施

計畫 

($196,917) 就業組請各科規劃中 40% 63.43% 

124,922 108 年 6 月 

原住民母語寫作學

習營 ($22,118) 

擬於 3 月份起每週二、

四晚間上族語課程 63.7% 79.81% 

17,653 108 年 5 月 

原住民學生儀隊社

團 培 訓 實 施 計 畫

($67,353) 

聯繫教官執行下學期儀

隊業務事宜。 10% 41.45% 

27,920 108年 6月 

原住民游泳運動培

訓 實 施 計 畫

(59,429) 體育組統籌結合規劃 10% 10% 

0 108年 6月 

原住民創意美食製

作研習營 

($35,183) 餐管科執行時間待訂。 40% 100% 

35,183 108年 4月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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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決議事項 

主辦 

單位 
執行情形 

管考 

建議 
備註 

1.經洽詢國教署承辦單位擬於 108年 2月底前來函請各校掣據再函送國教署執行。 

2.已掣據國教暑並通知各承辦子計畫組長開始執行。 

3.原住民母語寫學習營預定於 3/12起 17:30-19:00每週二、四對本校住宿原住民原學授課。 

4.各科已上簽會辦技術士技能檢定課程，核示後辦理請購。 

5.原住民風味美食研習營已於 4/1辦理完畢。 

6.108學年度申請計畫統整中，擬於本週彙整完於 108.5/20(一)送出。 

7.技術士技能檢定尚餘材料費、鐘點費款項、儀隊尚餘膳宿費、物品費款項、泳隊尚待請購執行。 

8.泳隊項目於本週簽辦執行。 

4 新課綱前導計畫 教務處  

 
項目 核定金額 

執行金額 

(上週) 

執行金額 

(本週) 

課程綱要前導學校工作經常門經費 2,000,000 
1,678,208 

83.91% 

1,703,063 

85.15% 

B  

5 107 年度國教署

補助空間活化需

求改善計畫 

總務處 1.核定補助經費 90萬元。(目前規劃中) 

2.執行期程自核定日至 108.03.31止。 

3.展延至 6/30。 

4.已完成設計監造建築師遴選。 

5.預計 5月底前書圖審查。 

6.工程己發包，預計 6月 30日前完工。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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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決議事項 

主辦 

單位 
執行情形 

管考 

建議 
備註 

 

6 108 年度自主學

習空間設施及設

備改善計畫 

圖書館 

 

1.於 107.12.21(五)掣據國教署 1,320,000元整 

2.本案於 107.12/29(六)、108.1/3(四)分別洽詢不同設計師，洽談建議分組教室(二)自主學習空

間裝修改造事宜。 

3.於 108.01.02(三)奉校長指示召開 108年度相關空間設計改造案討論會議，本案與 107年度國教

項目 核定金額 
執行金額 

(上週) 

執行金額 

(本週) 

經常門 180,000 
160,800 

160,800 

網路維護配線 

 

80,000 
   60,800 60,800 

室內設計暨空間改善裝修工程 100,000    100,000 100,000 

資本門 1,140,000 1,105,403 1,105,403 

電腦桌機 100,000 95,252 95,252 

攝錄器 70,000 69,999 69,999 

圖書 70,000 68,708 68,708 

室內設計暨空間改善裝修工程 900,000 871,444 871,444 

總計 1,320,000 1,266,203 1,266,203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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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決議事項 

主辦 

單位 
執行情形 

管考 

建議 
備註 

署補助空間活化需求改善計畫同步辦理。 

4.108年度圖書招標案已於 1/11辦理招標完成。 

5.洽詢室內設計規劃監造廠商。 

6.108.2.26(二)因應計畫含設計監造勞務採購、工程招標等期程，已致電國教署承辦專員擬辦理展

延。 

7.108.03.18(一)請總務處統包設計監造規劃招標，並於本週函送國教署展延公文。 

8.108.03.21(五)致電國教署洽詢保留展延公文進度，專員簽辦中，於簽辦後函示。 

9.108.03.29(五)本案設計監造招標由陳嘉晉建築師事務所得標。 

10.108.04.10(三)國教署函覆准予計畫延展至 108.05.31(五)，並於計畫完成二個月內函報。 

11.108.04.26(五)審查圖樣，請購工程招標金額，總計 93萬元整。 

12.108.05.15(三)分組教室、禮書齋小書房預定完工。 

13.108.05.27(一)分組教室(二)、禮書齋驗收、分組教室二與圖書館二樓網路佈線於本週四完成。 

7 充實教學設備 教務處 1.國教署核定補助資本門 160萬元。 

2.執行金額:1580,360 元，執行率 98.77% 

B  

8 屏東縣青年教育

與就業儲蓄帳戶

方案試辦特色學

校聯盟 

實習處 1. 計畫期程：107年 12月 1日至 108年 10月 30日 

項目 核定總金額 執行金額 本週執行率 上週執行率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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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預計執行期程：至 108年 6月 30日 

3. 主導學校：東港海事 

4. 補助金額：經常門 175,730元 

（1）宣導說明會活動： 

a.日校：3/20（三）班會、3/27（三）班會 

b.進修部：3/22（五）班會  

c.家長教師說明會：3/20（三）晚上 8點至 9點（配合輔導室親師座談） 

（2）報名人數 18人。4/3（三）下午班會課輔導室協助辦理「生涯講座」 

（3）4/9（二）11：00召開方案審查及推薦會議。推選 15名學生參加。 

（4）4/24（三）週會辦理「求職安全與技巧」潮州就業服務站協助辦理。 

（5）5/16（四）資處科辦理職場體驗 

（6）5/24（五）觀光科辦理「觀光產業求職就業詢咨」 

（7）5/29（三）高三學生「微型創業 DIY 實作研習」 

經常門 175,730 134,571 76.58% 71.57% 

9 108 年暑期公民

營研習-國境之

南生態遊憩產業

經營實務 

實習處 

1. 計畫期程：108年 12月 31日止，活動結束 2個月內辦理結算。 

項目 核定總金額 執行金額 本週執行率 上週執行率 

經常門 1,242,300 1,839 0.15% 0.15%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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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習時程：108.7.22~108.7.31 

3. 暫定 7月 4日辦理開標。招標金額 893,500元 

 

 

 

 



 

 


